附件2

《关于促进广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

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若干措施（再次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编制背景和目的
为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促进高新区高质量发展并培育新质生产力，自治区科技厅在深入调研区内高新区发展现状及短板的基础上，结合国家及自治区相关政策要求，牵头起草了《关于促进广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若干措施》。同时，根据自治区政府工作部署，我厅同步对《关于促进广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桂政办发〔2021〕81号）开展修订工作。因修订的《关于促进广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与《关于促进广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若干措施》文件性质一致，均为支持自治区高新区打造区域创新示范高地的政策措施，其政策内容框架类似，部分政策目标一致，可融合制定。为避免政策重复、提升政策协同性，我厅合并编制了《关于促进广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若干措施（再次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若干措施（再次征求意见稿）》），为高新区发展提供全方位政策引导与支持。

二、编制过程

按照自治区政府有关工作部署，我厅组织对《关于促进广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部分条款开展修订工作，并于3月27日至4月27日分别向自治区科技厅有关处室、自治区各有关单位、各市人民政府、各高新区管委会及社会公众公开征求对《关于促进广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修订征求意见稿）》的修改意见建议，共收到修改意见建议35条，其中20条采纳，2条不采纳，综合采纳13条。

同时，为推动我区高新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促进高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我厅在深入调研区内高新区发展现状及短板基础上，组织起草了《关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并于4月21日至5月6日分别向自治区科技厅各有关处室、自治区各有关单位、各市人民政府、各高新区管委会征求《关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修改意见，共收到修改意见建议40条，其中采纳15条，综合采纳13条，不采纳12条。

因部分厅局、园区对上述两份文件提出可以合并编制的意见建议。为提高工作质效，减少发文数量，我厅基于《关于促进广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修订征求意见稿）》和《关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在充分采纳吸收各地市、各园区、各单位、各部门的意见建议基础上，重新编制形成本《若干措施（再次征求意见稿）》。

三、文件框架与主要内容

本《若干措施（再次征求意见稿）》共分为五个部分，提出二十二项具体措施，旨在通过创新管理体制机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大开放创新力度、营造高质量发展环境、强化组织保障等方面，全面推动高新区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一）创新管理体制机制

优化高新区布局：强化设区市人民政府创建国家高新区主体责任，对新获批的国家高新区和自治区级高新区分别给予最高1000万元、500万元项目经费支持，推动高新区提质扩容。

深化治理体制改革：鼓励重点岗位交叉任职，支持地方政府及部门负责人兼任高新区管委会领导，促进科技资源聚集与产城融合；支持高校院所科研人员兼任高新区科技副主任等职务，加速产学研融合。

优化政务管理服务：赋予高新区项目申报直达权，简化用地审批手续，建立专项统计制度，提升行政效率。

建立协同发展机制：支持共建飞地园区，推动产业协同发展。支持确有需求且符合条件的高新区申请设立综合保税区。
（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支持高新区开展各类技术攻关，赋予科技项目申报自主推荐权，对获得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企业按1:1给予最高1000万元资助。

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对高新区企业牵头获批的国家级创新平台，给予不低于5000万元资金支持，打造创新策源地。

加快创新人才引育：支持高新区制定紧缺人才目录，采用“政聘企用”方式引进人才，支持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及产业学院，对携项目落地的高层次人才给予奖励激励。

加强成果转移转化：优先在高新区建设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对重大中试平台及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分别给予最高1000万元、500万元支持，推动专利产业化。

加强科技开放合作：鼓励高新区设立科创飞地，支持开展联合科技招商，建立海外研发中心、实验基地，开展海外并购与全球知识产权布局。
（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对成功创建国家级、自治区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载体分别给予最高100万元、50万元后补助，对绩效优秀的孵化器给予50—200万元后补助。

培育创新企业群：建立企业服务专员制度，构建“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瞪羚企业”梯次培育体系，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采购支持及税收优惠。

支持培育新赛道：围绕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发展、未来产业探索打造新赛道，择优给予每个新赛道最高1000万元科技项目支持，并开展成效考核评估。

人工智能赋能发展：支持高新区开展“人工智能+制造”行动，围绕AI软件、AI制造和场景示范等因地制宜分类建设一批“人工智能+”产业园区。
加速特色产业集聚：鼓励高新区确定主导产业，设立科技计划专项支持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建立产业链链长制，培育融通发展的产业集群。

（四）营造高质量发展环境

加强科技金融服务：设立产业园区专项资金，加强科技支行建设，开展科技型企业融资服务，探索打造科技金融先行区，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

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对高新区内重大项目核销保障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开辟环评审批“绿色通道”，实行弹性土地供应政策，保障公共配套用地。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探索创新高新区财政管理体制，根据高新区贡献制定激励政策，倾斜支持新获批高新区，鼓励使用专项债券等融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打造科产城融合集聚区：引导高校、科研院所在高新区设立研发中心，对引进区外科技成果转化给予最高500万元奖励，完善城市功能配套，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

推动绿色化发展：加强园区集中污染治理设施建设，支持国家高新区创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绿色生态园区。
（五）加强创新发展组织保障

加强组织领导：建立自治区对高新区的月调度机制，规范高新区全流程管理，压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

强化数据报送和宣传：建立健全信息报送制度，开展优秀案例征集与宣传，营造创新发展氛围。

完善评价机制：实施分类评价制度，对排名提升的高新区给予经费支持，对排名下降或不达标的高新区进行约谈、警告直至摘牌。



